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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
称

抽查对
象

抽查内容 抽查依据
抽查方
式

抽查比例

1

旅馆业特
种行业及
其经营活

动

旅馆业

1、是否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
2、是否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治
安保卫组织或者指定安全保卫

人员
3、是否落实旅客信息登记情况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

实地核查
旅馆业抽查数量不低于总
数的5%；每季度至少抽查

一次。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旅馆治安管理的职责是，指导、监督旅
馆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协助旅馆对工
作人员进行安全业务知识的培训，依法惩办侵犯旅馆和旅客合

法权益的违法犯罪分子。

2

对娱乐场
所治安状
况的监督
检查

娱乐场所
娱乐场所经营单位安防建设、
经营活动及安全管理制度执行

情况检查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实地核查
、查阅基
础台帐和
工作资料

等。

抽查数量不低于总数的
5%，每年抽查不少于二次

。

第三条 县级以上公安部门负责对娱乐场所消防、治安状况的
监督管理。第三十二条文化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部
门的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进入娱乐场所。
娱乐场所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文化主管部门、公
安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
需要查阅闭路电视监控录像资料、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等

资料的，娱乐场所应当及时提供。



3

对印章刻
制业治安
管理的监
督检查

印章刻制
企业

    1.是否按照要求取得《特
种行业许可证》或向公安机关
备案以及项目变更情况；

    2.是否超出许可范围承接
印章刻制业务；

    3.刻制公章是否按照规定
的名称、规格、式样和数量刻
制并逐项登记，办理印鉴备

案；
    4.公章刻制企业是否符合
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要

求；
    5.是否建立落实验证登记
、印章保管、作废章坯销毁等

           《印章刻制治安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经营印章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履行下列职
责：
（一） 定期对经营印章业务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治安
隐患，限期整改；
（二） 发现可疑情况或者案件线索，依法调查处理；
（三） 依法对经营印章业务的单位的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进行
查处。

实地抽
查，定向
抽查和不
定向抽查
相结合。

不定向抽查抽查数量不低
于总数的3%，每年抽查不

少于二次。

4

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
业场所信
息安全检

查

网吧

1、上网人员身份登记情况的检
查；

2、场所内安全巡查制度落实情
况的检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安全管理工作
规范》
第四条　公安机关负责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
信息网络安全、治安及消防安全的监督管理。

实地抽
查，定向
抽查和不
定向抽查
相结合。

抽查数量不低于总数的3%
。每季度抽查一次。

5

对第二、
三类易制
毒化学品
购买备案
情况的行
政检查

使用易制
毒化学品

企业

对第二、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购
买备案情况的检查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
办法》

第十七条　购买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在购买
前将所需购买的品种、数量，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备案。个人自用购买少量高锰酸钾的，无须备案。

实地抽
查，定向
抽查和不
定向抽查
相结合。

抽查数量不低于总数的3%
。每年抽查一次。


